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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载铭职业技能培训学校

关于《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0 日电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

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》指导思想：以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

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

基调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加快构建新发展

格局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，坚持创新驱动发展，推动高质量

发展，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

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充分发挥

法治的引领、规范、保障作用，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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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规则，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，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

键堵点，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，加快建

设高效规范、公平竞争、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，全面

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，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、构建

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。

重庆市载铭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根据各项法律法规要求，

为了全面提高放射工作人员的防护质量，特别是保护放射工

作人员在工作中的身体健康。我校应用现代网络科学技术面

向国内外开展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工作，现将培训工

作的详细内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依据

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 (卫生部 55 号令)：

第七条 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当接受放射防护和有关

法律知识培训，考核合格方可参加相应的工作。培训时间不

少于 4 天。

第八条 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定期组织本单位的放射工作

人员接受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。放射工作人员两次

培训的时间间隔不超过 2 年，每次培训时间不少于 2 天。

第九条 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建立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

保存培训档案。培训档案应当包括每次培训的课程名称、培

训时间、考试或考核成绩等资料。

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将每次培训的情况及时记录在《放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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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人员证》中。

鉴于法律、法规有明确规定放射防护培训的重要性，为

了全面的、规范的、准确的、针对性的和专业性开展放射防

护培训工作，通过培训及考试，合格之后颁发《放射工作人

员放射防护培训合格证书》，为所有用人单位分别培训具有

一定‘含金量’的放射防护专业技术人员。

为了保证培训教学质量，我校组织多位专家(学者)编写

了《中国放射防护培训教材》，供放射工作人员学习阅读参

考。

二、培训方式

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提高，学校在原来开展现场集中

培训的基础上开展网络直播培训和集中统一培训同时并举，

以网络直播培训为主；网络直播培训的最大优势是方便学员

(办公室、家庭里和旅行途中)都可学习，不影响工作，节约

时间，对教师的要求较高，能够保证学习时间、学习内容的

有效性，得到了广大用人单位和学员的普遍接受和认可。

三、培训内容

放射工作人员培训内容包括：电离辐射基础知识、放射

卫生法律法规及放射诊疗工作常用标准、辐射生物效应与放

射性健康损伤、放射诊疗辐射防护、放射卫生防护检测、放

射工作人员健康体检、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、辐射事

故应急救援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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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培训程序

凡是参加放射防护培训的所有人员均可通过“益善培训”

注册报名，购买培训课程，购买成功后即可参加直播培训课

程，考试合格后方可领取培训合格证。

五、培训收费

收费标准：初训 4 天（32 个学时）收费 1500 元/人/次；

复训 2 天（16 个学时）收费 750 元/人/次。

六、培训的基本要求

（一）学时要求：初训不得低于 4 天（32 个学时），复

训不得低于 2 天（16 个学时）。

（二）内容要求：各培训项目必须执行本通知所设置的

课程内容和课时规定。

七、培训课程安排表

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课时安排表

项目 岗前培训课时 在岗培训课时 备注

放射法律法规与标准 2 1

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 1

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2 1

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2 1

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 2 1

放射治疗放射防护要求 2 1

辐射防护基础 2 1

放射诊疗辐射防护 2 1

电离辐射所致生物效应基本理论

4 2内照射所致生物效应

外照射所致生物效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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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 射线影像诊断设备性能防护检测

4 2
放射治疗设备性能防护检测

核医学工作场所防护检测

工业放射工作场所防护检测

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 4 2

个人剂量监测工作流程及注意事项 2 1

辐射事故应急救援 2 1

总课时 32 16

八、有关说明：

本校地址：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 129 号 5 楼

行政电话：023-68584473 学校网址:www.zmzyxx.com

招生电话：023-68801828 证书查询:www.ysehs.com

特此通知！

二○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

关键词：载铭学校 放射防护 技能培训 通知

重庆市载铭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2022 年 4 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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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资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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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模板：

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岗前培训合格证书样本：

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在岗培训合格证书样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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